
 
 

經濟部沼氣發電系統推廣計畫補助作業要點部分

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要點相關事項，本部委任本部能源署（以下簡稱能源

署）辦理。 

四、補助對象與補助項目及條件： 

(一)補助對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機關)申請

補助設置沼氣發電系統者。 

(二)補助項目及條件： 

1.示範計畫推廣宣導與督導作業費：補助計畫申請

書經審議小組審查通過，並經能源署核定者，得

給予補助示範計畫推廣宣導與督導作業費第一期

款-示範計畫推廣宣導作業費；完成沼氣發電系統

設置費撥付，得給予補助示範計畫推廣宣導與督

導作業費第二期款-督導作業費。 

2.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費：申請補助設置之沼氣發電

系統，其沼氣純化設施及沼氣發電機組符合下列

規格，且自補助計畫核定之日起二年內完成設置

者，得給予補助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費： 

(1)沼氣純化設施：由廢棄物、廢（污）水或污泥

經厭氧消化設備產出沼氣，且經純化設施去除

硫化氫後，其硫化氫出口濃度應低於三百五十

ppm。 

(2)沼氣發電機組： 

A.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至一百十六年申請者，



 
 

總裝置容量為三十瓩以上未達五百瓩。 

B.屬新品設備且未曾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取得設備登記。 

C.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取得同意

備案。 

D.月容量因數達百分之六十六以上，並將產出

電力引接應用或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併聯。 

3.示範運行管理費：於示範運行期間履行本要點規

定義務，且月容量因數達百分之六十六以上者，

得給予補助示範運行管理費。 

前項沼氣發電系統非由申請機關自設者，應於申請前

與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者簽訂沼氣發電系統設置契約書或意

向書；其簽訂意向書者，應自補助計畫核定之日起一個月

內完成契約書之簽訂。 

前項契約書中，應訂定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者提供履約

保證之條款。 

五、補助項目及補助款額度： 

（一）示範計畫推廣宣導與督導作業費，各受補助機關同

一年度所有申請案之補助款總額以新臺幣一百萬元

為上限，補助事項如下： 

1.示範計畫推廣宣導：包括宣導品製作與發送、

媒體宣導及其他文宣。 

2.督導作業：督導沼氣發電系統設置相關事宜。

但不包括資本支出科目。 



 
 

（二）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費：包括沼氣純化設施、沼氣發

電機組、發電機相關機電工程及其他相關費用。補

助款額度以發電機組裝置容量核計，每瓩補助款額

度不得超過其設置成本與當年度本部生質能發電躉

購費率計算參數採用設置成本之差額，且每瓩補助

款額度以新臺幣四萬五千元為上限；補助款總額不

得超過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費之百分之五十。 

（三）示範運行管理費：示範運行期間所進行之系統運轉

示範活動、檢測、系統維護及報告製作費用；每年

補助款額度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上限。 

六、申請方式： 

（一）申請期間：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申請件數上限：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起算，以總

審查通過件數累計達十案為原則。 

（三）申請機關提出申請應備妥補助計畫申請書及相關文

件，其內容如下： 

1.計畫書。 

2.申請機關與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者簽訂之契約書

或意向書；其內容應載明設置者應自補助計畫

核定之日起二年內完成沼氣發電系統之設置，

且該發電系統應配合示範運行。 

3.等同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費補助款額度之銀行履

約保證函。 



 
 

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證明文件影本。 

5.沼氣料源切結書（附件一）。 

6.未重複申請補助切結書（附件二）。 

（四）前款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計畫名稱、計畫摘要、計畫目的及目標。 

2.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計畫。 

3.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4.預期成果及效益。 

5.計畫經費。 

6.參與廠商名冊：名稱、場址、畜牧規模及廢棄

物或廢水產生量。 

7.運作及處理規劃：集運、產出量、沼氣處理方

式、發電應用模式。 

8.發電系統：裝置容量、規格、電力品質、系統

安全、配置說明及維護規劃。 

9.設置費用明細及每瓩設置成本之估算書。 

九、 受補助機關應依下列規定，向能源署申請撥付補助款： 

（一）示範計畫推廣宣導與督導作業費，分二期撥付： 

1.第一期款-示範計畫推廣宣導作業費（百分之六

十補助款），自各受補助機關同一年度所有申請

案中首件核定之日起二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

提出申請預先撥付；如其執行尚有剩餘者，應

自各受補助機關同一年度所有申請案中首件核

定案之撥款日起二年內，檢具示範計畫推廣宣



 
 

導作業執行情形報告及經費支用表繳回剩餘款： 

(1)補助款撥付申請書。 

(2)經核定之補助計畫申請書。 

(3)沼氣發電系統設置契約書。 

(4)補助款領據。 

(5)受補助機關補助款納入年度預算證明書。 

2.第二期款-督導作業費（百分之四十補助款），

自各受補助機關同一年度所有申請案之沼氣發

電系統設置費全數撥付日起一個月內，檢具下

列文件提出申請核實撥付： 

(1)補助款撥付申請書。 

(2)受補助機關補助款納入年度預算證明書。 

(3)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費撥付證明文件。 

(4)示範計畫督導作業執行情形報告。 

(5)經費支用表。 

(6)補助款領據。 

（二）沼氣發電系統設置費，除依第八點規定同意展延者

外，自補助計畫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檢具下列文件

提出申請撥付： 

1.受補助機關補助款納入年度預算證明書。 

2.補助款撥付申請書。 

3.經費支用表。 

4.補助款領據。 

5.沼氣發電系統竣工報告：包括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設備登記文件、發電機組製造商出具之新品

保證書、購置證明、完工照片與位置圖、安裝

廠商出具之裝置容量證明文件或其產品型錄、

符合國內外相關檢測標準之原廠性能測試報告

影本及經受補助機關或其代理人簽署之完工驗

收文件。 

6.沼氣發電機組之月容量因數達百分之六十六以

上之紀錄。 

7.沼氣純化設施，其硫化氫出口濃度經認證實驗

室檢驗低於三百五十 ppm之檢測報告。 

（三）示範運行管理費，於示範運行期間分三期逐年撥付，

每年十二月十日前，檢具下列文件提出申請撥付： 

1.受補助機關納入年度預算證明書。 

2.補助款撥付申請書。 

3.經費支用表。 

4.補助款領據。 

5.運轉年報：包括含廠內應用及輸入公用售電業

之每日總發電量、每日運轉時數及運轉時數總

累計、重大異常情況與排除記錄、沼氣純化設

施硫化氫出口濃度每季經認證實驗室檢驗之檢

測報告、月容量因數及示範運行期間廣宣活動

執行情形。 

除前項各款規定文件外，必要時，能源署得要求提

供其他相關文件。 



 
 

除第一項之書面審查外，能源署得派員至現場查核，

如書面審查或現場查核未通過者，限期改善；逾期未改

善或複驗仍未通過者，不予撥付。 


